
附件 2： 

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落实医

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规定有关工

作的通知 

浙卫便函 [2014] 137号 

各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局（卫生局），省级医疗卫

生单位： 

为做好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

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国卫法制发〔2013〕50号，以

下简称《规定》）的落实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任务分工 

原省卫生厅药械处承担落实《规定》主体责任，负责

落实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制度，汇总各地上报

的商业贿赂不良记录信息，督促医疗卫生机构签订医药产

品廉洁购销合同等工作。地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省

级医疗卫生机构要健全完善相应工作机制，指定牵头科室

和联系人、明确任务分工。有关联系人、联系方式应于

2014 年 5月 30日前一并报送原省卫生厅药械处 



二、建立逐级报送制度 

省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接到《规定》第四条所

列情形有关文书后的 5个工作日内，向所在辖区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报送因向本单位工作人员实施商业贿赂而被依

法追究刑事、行政责任的或本单位工作人员被追究党纪政

纪责任的案件中涉及的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名

单。省级医疗卫生机构的相关文书直接上报原省卫生厅药

械处。 

县级、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在查处或掌握本行

政区域内发生的，属于《规定》第四条所列行为涉及的企

业名单后 5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材料报送上一级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原省卫生厅药械处应当在接到市级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报送的材料后 15个工作日内，按照《规定》第四、

第五条进行核实。 

省卫生计生委在查处、掌握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案

件情况后或在有关核实工作完成后的 5个工作日内，将应

当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相关内容在浙江省卫生计生

委网站公布，并在公布后 1个月内报送国家卫生计生委。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省级医疗卫生机构报送商业



贿赂不良记录有关材料按照《规定》的第十一条执行。 

三、签署廉洁购销合同 

医疗卫生机构在与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签

署药品、医用设备和医用耗材等采购合同时，应当同时签

署《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产品廉洁购销合同》。廉洁购销合

同的签订方应当与采购合同保持一致。已经发生购销行为

但尚未签订 廉洁购销合同的，应当在 2014年 5 月底前完

成补签工作。 

各地、各单位要严格执行对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

良记录所涉及的相关企业及其代理人和医疗机构相关人

员的处理规定。对列入我省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医药生产

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我省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或接受财

政资金的医疗卫生机构在不良记录名单公布后 2年内不

得购入其药品、医用设备和医用耗材。 

被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生产、经营企业在处理时

限内发生名称变更的，新公司应被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

录，处理时限按所剩余时间延续处理。 

四、加强综合监督检查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加强《规定》执行情况的监

督检查，重点检查与司法机关和监察、财政、商务、工商、

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信息沟通情况，是否存在迟报、瞒报、

漏报情况，省药械采购中心和各地药械集中采购监管机构

以及医疗机构执行市场清退情况，对医疗机构及有关人员

违反《规定》处理情况等。 

五、做好相关政策衔接 

各地、各单位要继续抓好《浙江省卫生厅、浙江省人

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共同做好医药购销领域行贿犯罪档

案查询工作的通知〉》（浙卫发〔2013〕187号）的贯彻

落实。 

      

 

  


